附件3
梅州市省级绿色矿山现场复核意见表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年   月     日
	矿山
名称
	(按采矿许可证填写)
	问题与不足

	






绿色
矿山
建设
复核
情况
	先决条件
	(如实填写存在的问题与不足。)

	
	矿区环境
	

	
	资源开采
	

	
	资源综合利用
	

	
	绿色低碳
	

	
	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
	

	
	科技创新与规范管理
	

	复核意见
	1.保留
2.整改，整改期限至   年 月  日
3.建议移出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

	工作组签字
	组长：

成员：


填写说明：矿山总得分高于80分(含)时，可勾选“保留”;矿山总得分低于80分，但尚可限期整改的，勾选“整改”,整改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；发现矿山存在需要移出名录的问题时，勾选“建议移出省级绿色矿山名录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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